
以行为是否具有民商事交易

的本质为标准进行区分

市场经济中， 合同是经济交往核心载体。 正

因如此， 合同也被很多违法犯罪分子作为骗取财

物的重要方式， 致使实践中合同诈骗呈高发态

势。 随着合同诈骗犯罪手段不断更新， 司法实践

中对合同诈骗案件认定与处理面临一些挑战， 其

中， 合同诈骗与民事欺诈的区分是主要难题之

一。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重点考察履约能力与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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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仅因行为扰乱交易秩序

就认定构成合同诈骗罪

毛玲玲： 财产权是公民和法人的

基本权利， 是市场经济运行的物质基

础。 从法益保护的边界上看，对交易秩

序的保护固然重要，但应避免陷入“唯秩

序论”的误区，不能仅因为行为扰乱交易

秩序，就认定构成合同诈骗罪。

《刑法》 第二百二十四条明确规定

“数额较大”为入罪标准，因此要结合行

为是否对他人财产权造成损害来综合判

定。 行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交易

秩序， 但并没有实际造成他人的财产损

害，就不应当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 当

前实践中合同行为出现了不同情形 ，既

有未签订合同（不具有合同外观）而从事

交易的情况，也有签订了合同，表面上合

同条款完美无缺， 但实际是以合法形式

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 对于前一种情形，

我认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不限于书面

形式的合同，而对于后一种情形，司法

实践应注重穿透式审查表面合同背后

所涉及的法益。

特别需要注意，民事合同与商事合同所

牵涉的法益是存在差异的。 民事合同多涉及

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私人利益，保护的内容

以意思真实为重点；而商事合同则与市场经

济的运行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密切相关，商

事合同条款相比于民事合同，要更侧重审查

交易的实质内容。 例如，对于“名为买卖，实

为借贷”的融资性合同，不能仅以合同的表

面形式将其认定为买卖合同关系，以买卖合

同关系来审查事实，例如是否交货，是否有

货物运输、仓储来作为履约行为，判断是否

构成合同诈骗罪， 而要通过穿透式审查，以

借贷关系在事前、事中、事后是否有欺诈，以

实际侵犯的法益来认定是否构成合同诈骗

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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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勇： 从保护法益看，

合同诈骗罪兼具经济犯罪

与财产犯罪双重属性，所保

护法益是多元的。 一方面保

护市场经济秩序，核心是保

护交易秩序的正常运转，强

调交易双方平等、双务有偿

及盈利；另一方面保护公民

和法人的财产权，制裁以诈

骗手段侵犯财产权的行为。

从行为表现看，合同诈

骗罪分为“无对价骗取财

物”“利用合同形式诈骗”

“与合同签订履行关联”三

类。

从法律依据看，《刑法》第

二百二十四条界定了合同诈

骗罪。 主观上，“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是区分合同诈骗罪与非

罪、此罪与彼罪的关键；客观

上，诈骗行为是主观恶意的外

在体现，该条所列举的五种情

形并非穷尽式规定，而是发挥

着提示性作用。 因此，司法实

践不能限于条文列举的五种

情形进行合同诈骗犯罪的认

定，而应通过客观行为逆向审

视主观违法要素，重点考察行

为人签约和履约时的履约能

力与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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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杰文： 办理合同诈骗

案件应秉持系统思维，全面、

客观地考察各种主客观因

素。

一是考察行为人是否存

在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的行

为， 是否以合同交易关系为

幌子实施诈骗， 是否有积极

的履约行为。 如果行为人积

极履行合同义务， 即使最终

因客观原因未能实现合同目

的，也不应认定为合同诈骗。

二是结合因果关系进行

分析， 判断被害人交付财物

的原因是否系受到行为人的

欺骗， 以及其损失是否可归

因于正常的市场风险。 如果

由于被害人对正常市场风险

认知不足而导致财产损失 ，

也不能轻易认定存在诈骗。

合同诈骗与民事欺诈的

区分是实践中的主要难题之

一。 两者并非对立关

系， 而是存在一定的

过渡区间， 有时在表

现形式上非常相似 。

我认为应以行为是否

具有民商事交易的本

质为标准进行

区分 。 合同诈

骗属于根本性

欺骗 ， 行为人

没有履行合同

的 意 愿 和 能

力 ， 签订合同

只是为了骗取

对方财物 ，该

行为完全否定

了民商事交易的本质， 构成

合同诈骗。 民事欺诈则是促

成交易的瑕疵欺骗， 行为人

主观上有履约意愿， 只是在

交易过程中存在夸大自身能

力、隐瞒商品瑕疵等行为，目

的是促成交易， 而非骗取财

物， 其行为仍具有民商事交

易的本质， 不应认定为合同

诈骗。 实践中，如果行为人披

露虚构的事实或隐瞒真相

后，合同相对方仍愿意交易，

仅是提高了签约条件， 一般

应谨慎认定存在合同诈骗。

朱峰：我认为，主观目的

是区分合同诈骗与民事欺诈

的核心要素， 二者的根本差

异在于是否具有 “非法占有

目的”。

民事欺诈中的欺骗行

为，目的是“促成交易从而盈

利”，总体上有履行合同的意

愿和行为， 最终会按合同约

定向对方提供商品或服务 。

例如，推销员夸大产品功能，

但产品本身符合基本质量标

准，且最终交付消费者，这种

情况属于民事欺诈。

合同诈骗中， 行为人意

图骗取对方财物， 并没有任

何履行合同的意愿， 往往会

在收取对方货款或定金后失

联。 例如，以签订大额采购合

同为名， 收取供应商保证金

后，立即注销公司并逃匿，这

种情况就涉嫌构成合同诈骗

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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